
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一）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3年7月31日

	整改任务
	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与市、县区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的个别谈话中感到，大家对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紧追感危机感不强。认为辽河流域治理取得不错的成绩，生态环境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存在盲目乐观情绪，思想上普遍存在“缓一缓”“歇口气”的想法。从工作实际上看，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专题会议研究的问题议而不决，推进力度明显放缓。直到今年的7、9月份，四平市、梨树县政府才分别印发了《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双辽市、伊通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尚在征求意见阶段，《规划》颁布相对滞后，无法发挥引领指导作用。

	整改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稳步推进铁东区生态环保工作。

	整改措施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市、区直相关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视察四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将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区级党校培训计划，推动全体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部、宣传部、生态环境分局）

每年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不定期专题研究环保工作，切实将环保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 (区委办、政府办）                    

3.每年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召开4次会议，研究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生态环境分局、河湖管理中心）   

	整改完成情况
	1.2022年以来，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述，提高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2022年6月29日，在第8次区委常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上《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保专题纳入了《中共四平市铁东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 2022年6月21日-7月6日，在区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精神培训班上进行了《环保法之政府责任》专题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位。                     

2.2022年至今，铁东区在3次常委会、4次常务会专题研究了环保议题，切实将环保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

3.2022年至今，铁东区共召开6次生态环保小组会议，研究解决生态环保问题。

	责任单位党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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